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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獲得商業保險之保障，政府爰建制住宅地震保險制度，以期達到普遍提供社會大眾基本地

震保障，使受災民眾得以迅速獲得基本經濟支援，儘速重建家園，並進而減輕國家財政負擔

之政策性目的。 

二、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及政府參與情形 

住宅地震保險制度係以商業保險方式運作，財產保險業承保之住宅地震危險，應以金管會建

立之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為之，並由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負責管理該機制。現

行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總限額為新臺幣（以下同）700 億元，政府承擔超過 560 億元至

700 億元之最上層風險，當發生重大震災，致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累積之金額不足支付應攤付之

賠款時，為保障被保險人之權益，該基金依法得請求政府國庫提供擔保，以取得必要之資金

來源。 

三、規劃推動住宅颱風洪水保險制度之可行性分析 

颱風洪水風險具集中性，其威脅程度與民眾所居住之區域、樓層而有所差異，因此有嚴重逆

選擇問題，且通常造成屋內裝潢及設施等財產損失為主，與地震可能造成之全面性破壞實有

天壤之別，故兩者風險性質不同。是以，經金管會研議，需透過具強制性及政府補助性的社

會保險機制模式運作，方可解決颱風洪水風險嚴重逆選擇、保費是否具可負擔性及保險公司

承保意願不高等問題。再者，該保險制度尚須解決政府財源籌措問題，並需與國土防災復育

政策、建置全台淹水及土石流潛勢之保險損失分析資料、強化防洪排水工程等損害防阻機制

、減少或取消政府現行對住宅淹水損失之救助等通盤考量，故執行複雜度甚高。 

四、綜上，規劃推動天災保險制度或將天災保險納入政府整體規劃天災風險之一環，事涉政府災害

防救、財政、社會救助及國土規劃等政策，本院相關部會將持續審慎評估。 

（三十五）行政院函送姚委員文智就銀行業金融協助措施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105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312） 

姚委員就銀行業金融協助措施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為因應歐債危機及國內產業結構轉型與調整，行政院於 100 年 12 月 1 日通過「經濟景氣因應

方案」；金管會並協調銀行公會訂定三項金融協助措施請金融機構配合辦理，該等措施實施

期限已延長至 101 年 12 月底： 

(一)經濟部移送企業債權債務協商自律規範： 

企業向經濟部申請債權債務協商輔導協處，該部診斷通過後轉送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召開

協商會議，經金融機構債權總額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者，全體債權金融機構應一體遵循

。 

(二)股票質借暫行補充原則： 

授信戶營運及繳息正常者，銀行得視個案情形，以調降股票擔保維持率、展延還款繳息

期間或調降利率等方式變更授信條件，以避免影響授信戶之資金調度及正常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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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自願性失業勞工房貸寬緩措施： 

自用住宅購屋貸款客戶如本人或配偶發生非自願性失業，致還款困難者，得與銀行協商

貸款本金緩繳及展延還款事宜。 

二、另為因應全球經濟走緩對我國出口貿易造成之衝擊，本會於 101 年 8 月 23 日召開「挺企業出

口融資」會議，與會銀行負責人同意在兼顧風險控管之前提下，比照 97 年底三挺期間銀行業

協助措施，對營運及繳息正常企業之出口融資提供協助。 

三、本會將持續督促銀行公會及各銀行落實辦理各項金融協助措施，並密切觀察其執行成效。 

（三十六）行政院函送蔣委員乃辛就調降 ATM 跨行手續費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107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337） 

蔣委員就調降 ATM 跨行手續費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為鼓勵金融業者降低金融交易手續費，減輕民眾負擔，金管會已協調財金資訊公司及金融機構

調降向客戶計收之費用，民眾自今（101）年 6 月 1 日起使用 ATM 進行跨行提款之手續費，

由 6 元降為 5 元，跨行轉帳之手續費，則由 17 元降為 15 元，降幅分別達 17%及 12%。 

二、至於網路銀行及行動銀行之跨行轉帳交易手續費，金管會除請金融機構比照本次 ATM 調降措

施辦理外，並進一步檢視相關必要之營運成本後，提供客戶較 ATM 跨行轉帳更優惠之手續費

費率。 

三、我國 ATM 手續費相較於其他國家，已屬較低者，如相較日本之跨行提現及轉帳分別為 39 元

及 78 元以上，香港分別為 96 元及 385 元，偏低甚多。以目前每月平均跨行提款 1,972 萬筆及

跨行轉帳 757 萬筆估計，全體民眾每年將可節省 4.2 億元之 ATM 跨行手續費支出。金管會將

持續檢討各項金融交易手續費，以實踐藏富於民，回饋於民之政策目標。 

（三十七）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慶華就防制酒後駕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88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47） 

李委員就防制酒後駕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為有效防制酒後駕車，內政部警政署相關作為如下： 

一、推動區域聯防，嚴正交通執法 

(一)為發揮執法效能，內政部警政署業於本（101）年 5 月 9 日通令各警察機關針對轄區相鄰

易發生酒駕及易肇事之時間、車種及路段（含各酒店、餐廳等易飲酒場所之交通要道）

，彈性規劃聯合稽查勤務，並要求各單位除加強計畫性勤務規劃、部署外，平時亦應強

化機動巡邏攔檢，靈活運用警力，發揮一種勤務多種功能，以提高執法之強度與密度，


